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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于 2007 年首创于江苏无锡，由各级党委或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河长，是落实河湖管理保护主体

责任的一项机制性安排。2016 年 8 月，中办、国办印发

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初步提出

全面落实河长制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目标，将河长制纳入

福建生态文明试验区总体布局 [1]。2017 年 12 月，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全面推行

河长制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 [2]。次年 2 月，

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

案》，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对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总体目

标、主要任务、组织形式、工作机制等做出规定 [3]。此

后，福建省部署河长制系列改革工作，探索若干可复制、

可推广经验，发挥了对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全局的协调

和促进作用，但也存在部分改革工作进展缓慢、效果不

如预期等问题，亟待进行全面评估。

河长制是一种中国式的提法，国际上并无此称呼，

在水资源综合协调机制方面，类似的国际经验主要是流

域综合管理，即以流域为管理单元，在政府、企业和公

众等的共同参与下，应用行政、市场、法律等手段，对

流域内资源全面实行协调的、有计划的、可持续的管理，

促进流域公共福利最大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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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河长制概念提出以来，针对河流法治与人治之争、

河长制的法律解读、流域传统科层管理碎片化、河长制

主要特点与影响因素、河长制利弊得失与创新趋势等问

题，已有研究从国家、省级、地（市）级、流域等层面，

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对河长制的实践情况进行评估，在

得到有关结论的同时，从法律授权、管理体制、部门和

区域协调、考核问责、公私合作、资金投入、公众参与

等方面指出河长制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政策建议 [7-14]。

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研

究成果，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

上，于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框架下审视河长制的地位和

作用，有效甄别河长制与相关政策间的逻辑联系，建立

指标体系对河长制进行政策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提

出对策建议。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福建省级层面河长制实践情况为研究对象。

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四大任务、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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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六项机制 [3]。其中，四大任务为：加强水资源保

护、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强水环境治理、加强水生态修

复；五级体系为：省、市、县、乡四级分别设立河长，

村级设立河道专管员，省、市、县、乡四级设置河长制

办公室（以下简称河长办）；六项机制为：集中统一的

协调机制、全域治理的责任机制、科学严密的监测机制、

齐抓共管的督导机制、协同联动的执法机制、奖惩分明

的考评机制。

目前，健全环境治理体系是福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六大重点任务之一，它可进一步分解为完善流域治理

机制等六大关键内容，而全面推行河长制是完善流域治

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综合型协调机制，全

面推行河长制涉及水利、发改、环保等 20 个部门，覆盖

福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大部分牵头单位；作为一项

重要的资源环境政策，全面推行河长制与其他多项政策

存在关联，事关福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全局 [15,16]（见

图 1）。而全面推行河长制四大任务的实施，又为福建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奠定基础和提供支撑。

图1  河长制在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1.2  研究方法

从评估阶段看，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分为预评估、过

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其中，过程评估主要针对政策制定

和执行阶段存在的问题而开展，其价值在于，评估结论

可以用来对正在执行的公共政策进行调整和修正 [17]。当

前，《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印发尚不足一年，

仍处于执行阶段，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既可能存在于

政策制定阶段，也可能存在于政策执行阶段 [18]。因此，

对福建生态文明试验区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评估属于政策

过程评估，主要关注政策制定和执行阶段存在的问题。

本文拟采用指标法进行评估，指标遴选的主要原则包括：

①系统性。要求评估指标有足够的涵盖面，能充分

反映河长制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特征，指标之间逻辑严密，

层次分明。②可操作性。一要充分考虑指标数据资料的

可获得性，二要合理控制指标体系规模，三要兼顾指标

的可量化性。③动态性。要求指标具有适当的可扩展性，

能够根据不同的评估对象、评估要求和评估阶段灵活地

增加或删减指标。

基于上述原则，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个方面，

建立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

标 2 个、二级指标 5 个、三级指标 39 个，并给出各级指

标权重，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见表 1）。

1.3  数据来源

评估研究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调研、座谈访谈

和文献调研。赴南平市延平区、莆田市永春县、漳州市

等地实地调研流域治理、水系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等情

况，并对各级河长办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企业家河长、

公众等开展访谈；于三明市、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

漳州市等地，召集水利、环保、发改委、住建、农业、

林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河长制推行、治水经验、黑

臭水体治理等问题开展座谈；从省级层面广泛开展文献

调研，主要包括：河长制地方立法、河道岸线和生态保

护蓝线、会议、巡查、队伍建设、公示牌设置、工作督

导检查、工作考核、验收、资金奖补、信息通报及共享

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中办、国办、省“两办”、水利部

刊发的福建省河长制信息，省委政府领导批示，省河长

制工作简报，以及省水资源公报、环境状况公报等。

2  结果分析

2.1  得分情况

邀请相关领域专家结合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际

情况对各级指标进行评分，可知：总体来看，福建省全

面推行河长制总分为 0.90 分，评估结果为优秀，相关工

作快速推进，已经取得许多阶段性成果，正步入全面深

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从一级指标评估结果来看，政策执行阶段总体好于

政策制定阶段，而政策执行阶段出现的问题，其根源

往往在政策制定阶段，且各阶段不同问题之间又存在关

联性。

从二级指标得分来看，在组织形式、考核机制、任务

完成情况三个方面评估结果为优秀，长效执行机制评估结

果为良好，方案制定的评估结果则仅为合格（见图 2）。

图2  二级指标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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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政策制定

评估指标

(1/2)

方案制定

A
(1/3)

1 改革方案 (1/7) 每有一个设区市尚未出台《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扣 0.1 分

2 法律法规 (1/7) 省级层面未制定河长制地方单行法规扣 0.3 分，未将河长制纳入地方法规体系扣 0.3 分

3 配套规章办法 (1/7)
省级层面未制定河道专管员管理、河长巡查、河长会议、工作督查、信息共享、

考核问责与激励奖惩等基本规章制度的，每少一项扣 0.1 分

4 阶段性目标 (1/7) 省级层面未制定 2020 年前分年度总体目标的扣 0.3 分

5 约束性目标 (1/7) 四项主要任务中每有一项未设置约束性目标的扣 0.1 分

6 改革任务设置 (1/7) 河长制每与其他一项生态文明试验区相关政策存在改革任务交叉重复的扣 0.1 分

7 相关政策间衔接 (1/7) 河长制与其他相关政策间逻辑不明确的，每有一项扣 0.1 分

组织形式

B
(1/3)

1 部门分工 (1/4) 改革任务的牵头部门及其分工不明确的扣 0.3 分

2 河长 (1/4) 市县乡级河长中，每少一位扣 0.1 分

3 河长办 (1/4)
市县乡河长办比照省级河长办架构设置，做到人员到位、集中办公、实体运作，

每缺一项扣 0.1 分

4 跨省协调机制 (1/4) 未建立跨省河长协调机制的扣 0.3 分，未建立跨省级流域协调机制的扣 0.3 分

考核机制

C
(1/3)

1 考核牵头单位 (1/5) 考核工作牵头单位不明确的扣 0.3 分

2 考核内容 (1/5) 考核内容不详细的扣 0.3 分

3 考核时间 (1/5) 考核时间节点不明确的扣 0.3 分

4 评分规则 (1/5) 考核评分规则未量化的扣 0.3 分

5 奖惩办法 (1/5) 考核结果未与有效的奖惩措施挂钩的扣 0.3 分

政策执行

评估指标

(1/2)

长效执行机制

D
(1/2)

1 一河一档一策 (1/12) 尚未完成“一河一档一策”编制工作的扣 0.3 分

2
河道岸线和生态保护

蓝线划定 (1/12)
尚未完成河道蓝线划定工作的扣 0.3 分

3 监测预警 (1/12)
尚未完成市县乡行政区交界面、干支流交界面、功能区交界面水质监测站点优化

工作的扣 0.3 分

4 执法队伍 (1/12) 尚未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机制的扣 0.3 分

5 人员编制 (1/12) 大幅新增人员编制的扣 0.3 分

6 经费落实 (1/12)
各级财政落实河长制专项经费，特别是保障河道专管员补助、补贴和相关设施设

备配置，存在问题的扣 0.3 分

7 经验原创性 (1/12) 尚未形成福建省原创经验的扣 0.3 分

8 经验推广性 (1/12) 尚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扣 0.3 分

9 信息公开平台 (1/12) 未能引导公众使用河长制 App 或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护河管河的扣 0.3 分

10 社会宣传 (1/12)
未能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推动河长制深入人心的，每缺一项扣

0.1 分

11 社会监督 (1/12)
未能规范设置河长公示牌，在涉水政务网站设置公众参与栏，公布举报电话、意

见信箱等，每缺一项扣 0.1 分

12 公众参与 (1/12)
公众未能充分参与政策制定、河长会议、河长履职、污染治理、污染举报，每缺

一项扣 0.1 分

任务完成情况

E
(1/2)

1 用水总量控制 (1/11)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2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 (1/11)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 (1/11)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4 节水灌溉面积 (1/11)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5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1/11)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6 市县污水处理率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7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11)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8
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

比例 (1/11)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9 黑臭水体比例 (1/11)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10 水土流失率 (1/11)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11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自动监测达标率

(1/11)
以省为单位，未达到年度目标的扣 0.2 分

注：对于各级指标，0.90～1.00 分为优秀，0.80～0.89 分为良好，0.60～0.79 分为合格，0.60 分以下为不合格；括号内为指标权重，通过
专家打分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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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级指标得分来看，评估结果为优秀、良好和

合 格 的 指 标 分 别 占 71.79%、0 和 25.64%， 优 良 率 为

71.79%（见表 2）。评估结果为合格的指标主要包括 A2、

A4、A6、B4、D1、D2、D3、D5、D6 和 D12； 评 估 结

果为不合格的指标是 A7。

2.2  存在的问题

2.2.1  相关法律法规对河长制授权不足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虽然已有部分河长制相关内容，但法律授权仍然不足，

对河长的设立、职责等缺少规定，尤其是没有将河长制

纳入水资源保护、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的监管体系。在福建省级层面，

虽然已将河长制纳入《福建省水资源条例》（A2 指标），

但相关规定仍较为原则，各级河长的职责尚不清晰，尚

未将福建省和全国其他地区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成功实践

进行总结、凝练，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2.2.2  相关政策间缺乏总体安排

河长制与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背景下其他相关政策

间逻辑不够明晰。一是不同政策的改革任务之间存在不

同程度的交叉重复（A6 指标）。囿于部门职能交叉和缺

乏顶层设计，河长制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按流域设置

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

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政策在河道岸线

和河岸生态保护蓝线划定、流域管理议事协调机制设立、

河流本底数据调查等方面存在改革任务的交叉、重复，

有关涉水部门倾向于将自身职能嵌入不同的改革方案中，

借此获得更多改革配套资源，提升自身在河湖管理中的

话语权。二是相关政策间衔接不良（A7 指标）。河长制

与生态文明试验区框架下其他多项政策存在关联性（见

表 3），但缺乏统筹安排，逻辑关系不甚清晰，改革先后

次序不够优化，浪费了大量改革资源，往往起到“事倍

功半”的效果，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2.3  跨省级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虽然福建省已经与广东省就跨境水环境保护进行了

有益探索，但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以省级为界限的

（B4 指标），而与相邻省份之间如何就河长制的主要任

务、组织体系、工作机制等进行对接，以及省级和跨省

级河长制与我国现行的流域管理机构之间关系的协调问

题，依然有待进一步构建机制予以应对。

2.2.4  相关改革任务缺乏统筹协调

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的相关改革任务间缺少统筹

谋划，往往以难易程度决定任务执行

的先后次序，容易忽视不同任务间的

有机联系，在年度改革工作行将结束

之时，“一河一档一策”编制（D1 指

标）、河道岸线和河岸生态保护蓝线

划定（D2 指标）、优化水质监测站点

（D3 指标）等最为基础性的改革任务

往往刚刚开展或距离完成仍有较大差

距，影响了改革成果合力的发挥。部

分地级市尚未根据《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

制定分年度的行动目标（A4 指标）和对应方案。

2.2.5  河流管护手段的专业化、自动化和精细化程度不足

当前，福建省、市、县、乡共有 4 973 名河长、13 231
名河道专管员，在落实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个河段都有

专管员的同时，增加了若干人员固定编制（D5 指标），加

重了财政负担，经费保障存在困难（D6 指标），自动化和

精细化管护手段严重不足，长效管护机制尚未建立。

2.2.6  利益相关方参与形式较为单一

虽然福建省广泛发动青少年学生、企业家、妇女、

老党员等参与河流整治，但利益相关方参与主要集中在

末端环节，多体现为水污染的治理和监督，在政策制定、

河长会议、河长履职尽责等方面参与较少（D12 指标）。

3  对策建议

3.1  加强河长制立法的相关工作

应按照依法治水的有关要求，将河长遴选、河长办

设置、河长法律责任等规范河长制的相关内容列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涉河、涉水法律法规。特别应

将河长制纳入河流管护的监督体系，并在不同法律法规中

保持高度一致，明确全面推行河长制的相关要求。福建省

应结合自身实践，制定“福建省河长制规定”，详细规定

以下内容：各级河长办的职责、河长分级体系架构、各级

河长的职责、利益相关方参与方式、评价考核机制等。

3.2  协调、衔接河长制及相关政策

建议国家层面重新梳理河长制与其他相关政策间的

逻辑关系，将重复或交叉的改革任务进行清理、简化、

整合或重新设置，以节约改革资源，降低改革成本，凝

聚改革共识，增强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协调性，

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合力。

福建省级层面应树立“改革一盘棋”的思维，应充分

表2  三级指标得分情况

三级指标 A1 A2 A3 A4 A5 A6 A7 B1 B2 B3 B4 C1 C2

得分 1.00 0.70 1.00 0.70 1.00 0.60 0 1.00 1.00 1.00 0.70 1.00 1.00

三级指标 C3 C4 C5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得分 1.00 1.00 1.00 0.70 0.70 0.70 1.00 0.70 0.70 1.00 1.00 1.00 1.00

三级指标 D11 D12 E1 E2 E3 E4 E5 E6 E7 E8 E9 E10 E11

得分 1.00 0.7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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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背景下与河长制相关的其他政策

相关政策 牵头部门 河长制的相关改革任务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a) be 落实空间管控，构建科学、合理的岸线格局，加强河流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b) bgja 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c) a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严格水功能

区管理监督

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

构试点 (d) b

省、市、县、乡四级设置河长办……负责河长制组织实施的具体工作，开展综合协

调、政策研究、督导考核等日常工作，协调组织执法检查、监测发布和相关突出问

题的清理整治等工作

海洋环境治理机制 (e) k 省海洋渔业厅负责渔业水环境质量监测和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工作

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 (f) bcd 推进小流域及农村水环境整治；加强农村小微河道“毛细血管”治理

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管理 (g) b
河长协调解决重大或突出问题；河长办协调组织执法检查、监测发布和相关突出问

题的清理整治等工作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机制 (h) mnob 研究制定河长制法规规章，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环境信息公开 (i) b 对监测发现的情况，由河长办和相关职能部门同时向有关方面通报发布

水流产权确权登记 (j) ah 省水利厅加强河流划界确权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k) r 实行“一河一档”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l) q 考核结果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 (m) st
总河长由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负责领导全省河长制工作；市县乡级河长由党委或

政府主要领导担任，负责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河长制工作

湿地保护与修复 (n) j 省林业厅指导、监督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

认识到河长制是一项关乎福建省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全局的基础

性协调机制，应将全面推行河长

制与其他相关政策有机联系起来，

增强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协调性，

召集相关政策的牵头部门进行协

商，优化、协调相关政策的改革

进度。在甄别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背景下河长制与其他政策相关

性的基础上（见表 3），将政策过程划分为政策问题与议程

设定、政策方案制定与抉择、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

终结，分别从各阶段给出了河长制需要加以协调和衔接的

相关政策（见图 3）。

3.3  探索跨省级河长制的实现方式

建议福建、广东两省以已签订的《关于汀江—韩江

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为契机，探索建立由

六大机制组成的汀江—韩江流域河长制。重点任务包括：

一是统一协调，由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牵头，福建、

广东两省总河长任召集人，召开两省相关部门领导参加

的汀江—韩江流域河长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全局性重大

问题；二是统一规划，基于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规划（2016—2020 年）》，制定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三

是统一责任，严格执行《汀江—韩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

态补偿实施方案》[19]；四是统一监测，按照统一的监测

要求、监测方法和监测标准，整合已有省控、市控监测

点位，组建统一的流域水环境监测网络；五是统一监管，

由两省相关部门组进行联合执法督察。

3.4  统筹安排河长制相关改革任务

重新梳理福建省全面推行河长制任务清单并加以细

化，甄别各项任务的逻辑关系和难易程度，制定 2018—

2020 年分年度改革目标和行动方案，加快 “一河一档一

策”编制、河道岸线蓝线划定等基础性任务的执行进度，

明确各项改革任务的责任人和时间节点，确保如期取得

实效，增强全面推行河长制的系统性、整体性，也为考

核评价奠定基础。

3.5  构建河流管护长效机制

综合考虑山水林田湖生态系统完整性，根据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建立和完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扩充

补偿资金来源，部分用于河流管护。各地（市）、县应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密河道水质监测断面，缩短

监测周期，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机器人等手段，

对河道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测，由专业人员对监测数据

进行在线分析，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在减轻管护人员负

担的同时提升管护效果。

图3  河长制与相关政策的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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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丰富利益相关方共建河长制方式

各地（市）在制定河长制相关政策性文件和规划的

过程中，应充分征求有关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河

长会议召开期间，应邀请各利益相关方代表参加，鼓励

其提出意见和建议 [20]。河长办应将河长履职情况和考核

结果及时公开，鼓励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4  结论与展望

作为一项综合型协调机制，全面推行河长制事关福

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全局。当前，福建全面推行河长

制总体评估结果为优秀，有关工作快速推进，已经取得

许多阶段性成果，正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但

也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从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的高度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应以全面推行河长制

为重要抓手，在维护河流健康生命、实现河流功能永续

利用的同时，着力增强相关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促进福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由于地市级和县级相关数据搜集难度较大，本次评

估主要聚焦于省级层面。下一步拟在现有基础上，从地

市级和县级层面对河长制实践情况进行评估，通过比较

发现区域差异，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为不同区域提出

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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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the River Leader Policy of Fuji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perimental Area

ZHANG Conglin1*, ZHANG Shuang2, YANG Weishan1,3, HAO Liang4, QIAO Haijuan5

(1. Institutes of Science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3.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Beijing 100012, 
China; 4.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Beijing 100029, China; 5.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Rural 

Electrification,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river leader policy is a mechanism of river management. The main party or government leaders at all levels are taken as river leaders.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ver leader policy in Fuji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perimental area,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about progress and effect.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the policy. Analyzing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river leader policy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perimental area, the log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river leader policy and other related policies were explain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built from the stages of policy mak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cluded: two first level indexes, five second level 
indexes, and 39 third level indexes. Not only the weights of indexes at all levels were given, but also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were mad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score was 0.90, achieving excellent; in the aspect of first level index, the resul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policy making; in the aspect of second level index, the results of long term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nd scheme making were good and qualified; in 
the aspect of third level index,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was 71.79%. On this basis, the challeng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
provincial collaboration, task arrangement, management measures, social participation were pointed out. Some targete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perimental area; river leader policy; index; evaluation; suggestion


